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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行政訴訟中行政處分理由之追補或更正 

—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 95號判決評析 

韓鐘達 

 

【事實概要】 

原告羅 O林於民國 94年間以土地公告現值 20% 之價格向訴外人宏和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和公司）購入改制前臺北縣三重市永德段 1361

之 1地號（應有部分 455/5,000）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再將系爭土地辦

理捐贈予澎湖縣望安鄉公所（下稱望安鄉公所），而於 94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以系爭土地之公告現值虛列捐贈扣除額為新臺幣（下同）

4,012,281 元，涉不實列報捐贈扣除額情事，案經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

（下稱澎湖地檢）進行調查後，原告始於 97 年 9 月 15 日申請依系爭土地

公告現值之 16% 更正該項扣除額為 641,965元，被告因認其虛報捐贈扣除

額為 3,370,316 元，核定所漏稅額為 1,348,127 元，裁處所漏稅額 1 倍之罰

鍰計 1,348,127 元。原告就罰鍰處分不服，申請復查。經被告財政部臺北國

稅局核實審認原告購買系爭土地之實際交易成本應為買賣契約書所載金額

20% （買賣契約書所載價額即為系爭土地之公告現值），即 802,456 元，

爰重行核定原告虛報捐贈扣除額為 3,209,825 元，漏稅額為 1,283,930 元，

應處 1倍罰鍰為 1,283,930元（原處罰鍰 1,348,127元追減 64,197元），而

以 100年 3月 24日財北國稅法二字第 1000216514號復查決定（下稱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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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追減罰鍰 64,197 元，原告猶未甘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

行政訴訟。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0 年度訴字第 1714號判決撤銷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復查決定）不利於原告之部分。被告不服，乃向最高行政

法院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102年度判字第 95號判決（下稱本判決）

將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 

 

【判決摘要1】 

    在無礙兩造之攻擊防禦及不影響行政處分之本質與結果之前提下，行

政法院若認行政處分之瑕疵，得予以追補或更正者，則追補或更正之請求

優於撤銷之請求；且基於權力分立之原則，行政法院在撤銷訴訟中僅能審

查行政機關所作成之行政處分之合法性，而不能代替行政機關追補或更正

行政處分，否則即有司法機關代替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之虞，與權力分立

原則未盡相符。查本件上訴人於原審 100年 12月 7日言詞辯論時，提出補

充答辯狀陳明：「依 100年 11月 29日庭呈被上訴人 97、98年度綜合所得

稅核定通知書所示，其前開年度核定綜合所得總額均高達約 200 萬元，對

應其 97 年度應繳交之緩起訴處分金 10 萬元，該緩起訴處分金僅占前開年

度綜合所得約 2百分之 1。對其資力影響甚微，況被上訴人虛列前揭土地捐

贈扣除額導致漏報所得稅額 1,283,930元，已如前述，其違反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1 項自動誠實申報納稅義務獲利金額達上百萬元尚難謂不高，……原

                                                      
1
 因本文以論述行政訴訟中行政處分理由之追補或更正為中心，故僅摘要本判決關此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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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鍰按漏稅額 1,283,930元處 1倍罰鍰，已屬有利被上訴人之決定……。」

等情（見原審卷第 103 頁），此攸關上訴人是否已於原審以自行重新裁量

之方式追補？是否無礙兩造之攻擊防禦及不影響行政處分之本質與結果？

該追補之請求是否應優於撤銷之請求？原審就此未予調查釐清，復未說明

其法律上意見，即逕判決將原處分（復查決定）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及訴

願決定均撤銷，容有未洽。 

【相關法條】 

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133條；訴願法第 79條；行政程序法第 96、114

條。 

【相關裁判】 

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2126號、100年度判字第 1105號、100年度

判字第 736號、100年度判字第 122號、100年度裁字第 2010號、99年度

裁字第 3568號等。 

【關鍵字】 

裁量理由追補、裁量理由變更、權力分立、職權探知主義。 

【裁判簡評】 

一、問題之提出 

本判決涉及之法律問題，緣於歷來司法實務上，行政機關於行政訴訟中，

習見有追補或變更其處分理由（不限於裁量斟酌內容）之情形，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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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得否斟酌其追補或變更之理由？甚至於訴訟中發生法律變更情事，

而為原處分所應適用者，是否仍得為理由之追補或變更？亦有爭論2。

以本判決之基礎事實而言，原告因虛列捐贈扣除額，經被告機關查獲後

補課稅捐並裁處罰鍰，而原告之同一行為復違反刑事法律經檢察官偵查

後為緩起訴處分，原告並據此繳納緩起訴處分金，則產生原告繳納緩起

訴處分金之事實，是否影響原行政處分之裁量？被告機關得否於行政訴

訟中追加補充裁量斟酌之理由？本例中，最高行政法院認被告機關似已

於答辯書狀中補充其重新裁量之理由，據以指摘原審法院（即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未就被告機關於行政訴訟中追補裁量斟酌之理由是否無礙兩

造之攻擊防禦及不影響行政處分之本質與結果、該追補之請求是否應優

於撤銷之請求等節調查釐清，以及未說明其所持之法律上意見，即逕判

決將原處分（復查決定）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容有

未洽，乃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嗣更審判決即遵循最高行政法

院發回意旨，對首揭法律問題採取肯定行政機關得於行政訴訟中追補或

變更原處分理由之見解，而駁回原告之訴，足見，本法律問題將左右判

決結果，在在影響人民權益，自有分析探討之價值與必要，爰此，本文

擬分析整理相關見解，並對本判決提出簡評，希冀探求適切之解決方

案。 

                                                      
2
 實務爭議背景說明：林文舟，關於「行政訴訟中行政處分裁量斟酌內容之追加補充」的幾點意見，2013

年 5 月 29 日司法院主辦行政訴訟學術研討會「行政訴訟中行政處分裁量斟酌內容之追加補充」與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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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行政訴訟審理之時間基準3
 

    於探究本法律問題前，首應從釐清行政訴訟審理之時間基準出發，亦

即行政法院裁判時，對於案件所涉及之法律及事實狀態判斷之基準時

點為何，茲整理相關見解如下4，又因本判決為撤銷訴訟，故僅就撤銷

訴訟之判斷時點分析： 

   （一）以作成行政處分時點為基準 

此說認為，撤銷訴訟係因行政處分違法侵害人民之權利而提起，故

應以作成行政處分時之事實及法律為裁判基礎，爰此，行政處分於

作成時為合法者，即為合法之行政處分，作成時為違法者，即為違

法之行政處分，不因其後事實或法律狀況之變更而受影響。 

   （二）以訴訟請求時點為基準 

此說則認，撤銷訴訟係因處分相對人認行政處分違法，訴請法院加

以撤銷之形成訴訟，故判斷該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侵害原告權益，於

訴請撤銷效力已終結之行政處分時，該行政處分是否違法，固應依

作成處分時之事實及法律判斷之；然於訴請撤銷具有持續效力或尚

未執行之行政處分，原告之目的既然在於消滅行政處分之法律效力，

縱使作成行政處分時為合法，但日後因事實或法律之變更而不符合

法律，在內容上已然違法，自應予以撤銷。 

                                                      
3
 本問題係針對行政處分作成後始發生之事實或法律變更，與本判決所涉者係行政處分作成時已經存在之

事實及法律上理由能否追補，雖屬不同層面之問題，惟為澄清相關概念，仍予論列。 
4
 以下參考：陳敏，行政法總論（第7版），頁1494-1496；吳庚，行政爭訟法論（第6版），頁271-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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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現行法制及司法實務上，似亦傾向行政處分作成時說，如稅捐稽

徵法第 48條之 3規定：「納稅義務人違反本法或稅法之規定，適用裁

處時之法律。但裁處前之法律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適用最有利於納稅

義務人之法律。」上開法條所稱之「裁處」，包括訴願及行政訴訟之決

定或判決（立法理由說明參照）；又改制前行政法院 86年 2月份庭長

評事聯席會議決議亦認為：「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既明定採從新

從輕原則，自應適用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修正後營業稅法規定，原處分

及一再訴願決定適用修正前營業稅法處罰，無可維持，應併予撤銷（本

院八十五年度判字第二○二○號判決）。」5本文以為，立於確保法安定

性、信賴性及明確性等理由，應以前說為當；然遇具持續效力之行政處

分時，如該處分不利於人民，倘未能使處分內容契合現行法令，徒使行

政處分「公然違法」地存在，似與人民法感情有違，且考量平等原則之

維繫，後說之理由亦值傾聽。 

三、行政訴訟中行政處分理由追補或更正之容許性 

以下論述內容，乃為本判決所涉核心問題，亦即行政機關於行政訴訟中，

得否追補或更正訟爭行政處分之理由，此亦為實務上常見之情形，以稅

捐裁罰處分而言，稅捐機關之裁處書上，除違章事實、法律依據及有關

證據外，多未敘明其裁量之理由，就本判決所涉事實觀之，兩造就被告

                                                      
5
 陳清秀，行政訴訟程序上行政處分之理由追加變更之探討---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126 號判決

評析，2013年 5月 29日司法院主辦行政訴訟學術研討會「行政訴訟中行政處分裁量斟酌內容之追加補充」

與談資料，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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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裁處罰鍰額度是否允當有所爭議，被告機關雖未於原處分中表明其

審酌罰鍰額度之理由，但嗣於訴訟中以書狀補充敘明相關理由，於此情

形，究竟應否容許被告機關此一行為，進而彌補其原處分理由欠備之瑕

疵，在本案已然動搖訴訟之結果，且影響人民之權益。關於此等行為之

容許性，於理論上容有下列不同見解： 

（一） 肯定立場 

本說之立足根據，乃基於職權探知主義及訴訟經濟原則等法理，

首先，細繹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1項：「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

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規範意旨，可知行政法

院應依其調查所得（包含事實及法律層面），斟酌判斷訟爭行政

處分之合法性，不論該事實或法律是否已經雙方當事人在行政程

序上或行政訴訟上加以提出，此時法院應加以審查者，毋寧是該

行政處分可否以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之理由，將原瑕疵彌補治癒，

進而予以維持，是以，行政機關於訴訟中追補或更正相關裁量理

由，均得以視為法院調查所得，當然得當作其得心證之理由，但

是，若所容許追補或更正之理由，將導致訟爭行政處分之本質變

更時，則行政法院似不得加以斟酌之6。復有論者自訴願法第 79

條第 2項規定：「原行政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

                                                      
6
 陳清秀，前揭文，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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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正當者，應以訴願為無理由。」之相同法理推論認為，行政

機關作成行為時所持理由雖不可採，但依其他理由可認該處分為

合法時，行政法院亦應駁回原告之訴訟，此外，基於訴訟經濟考

量，倘不許行政機關追補理由而撤銷原處分，行政機關仍得依據

未經法院斟酌之正當理由，作成另一合法之行政處分，屆時人民

若不服又將興訟，若此，倒不如容許行政機關於訴訟中追補理由，

以符訴訟經濟7。 

（二） 否定立場 

本說基於權力分立及程序保障等理由，認法院之審查及決定權限，

僅限於就行政程序時已經發生，且業由行政機關加以考慮斟酌後

之決定的，進行事後之審查，至於行政機關如依據無瑕疵的行政

程序，或者不違背現行法而為其他的裁量及斟酌，是否將可能達

到相同結果，則非法院必須去判斷的項目，否則，將逾越本應保

留予行政權之領域，造成法院越俎代庖，干預行政權之職權。因

此，即使嗣後被追加變更一個正確的理由，亦不能改變原來的處

分違法性，蓋違法的行政處分，原則上並不能因嗣後的事實經過

而變成合法。從而，行政機關必須根據該項新的理由，作成一個

新的行政處分，而且僅能自作成之時點起發生效力8。 

                                                      
7
 陳敏，前揭書，頁 1499。 

8
 陳清秀，前揭文，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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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此可見，無論持肯定或否定立場，均有充足之法理依據，且其

主張亦均能凸顯本爭議之重要性，以及所應予思考之問題。爰此，

本文將自數個面向加以分析此一爭議問題，進而簡評系爭裁判。 

四、各面向之分析 

    （一）就行政法院之功能而言 

傳統上，沿襲德國巴伐利亞邦古典意義之行政訴訟，其功能在於

解決公法上之爭議，定分止爭，行政訴訟之目的端在法秩序之維

持，以確保國家能依法行政，此種意義下之行政訴訟，自然可能

允許被告機關，在訴訟程序進行中，追補或變更原行政處分之理

由，由行政權及司法權共同維持法秩序，而不計較補正之時間點；

然當代行政法院功能業已轉變，行政訴訟之功能目的不僅僅強調

法秩序之維護，而是傾向偏重於人民公法上權利之保護，此觀我

國現行行政訴訟法，乃採類似民事訴訟之立法模式，並且大量準

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即明，因此，對於訴訟程序中行政處分理由

之追補或更正，國家機關間應嚴守分際，行政法院不應充當行政

機關之程序延續機關，故不能容許行政機關於訴訟中追補或更正

原行政處分之理由。關此，論者亦明確指出，在德國的行政救濟

體制改採以保障個人主觀公權利為主軸的模式下，行政法院無論

在組織或人事上已經與行政有了嚴格之劃分，因此，在德國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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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功能已有所轉變的背景下，若仍不加反省地沿用傳統見

解，容許在訴訟中追補處分理由，勢必造成對個人權利保障的減

損，這是否仍符合當代以個人權利保障為主軸的行政法院功能，

實不無疑義9。 

（二）就行政機關之說明理由義務而言 

按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43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

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

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足見行政

機關於作成行政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時，負有說明理由之義務，

在此一規範要求下，行政機關得否在訴訟程序中追補或更正行政

處分之理由，即備受質疑；抑且，唯有行政機關翔實敘明其作成

行政處分之理由，處分相對人始得以藉由對理由之審視來判斷該

處分是否違法不當而侵害其權利，並進一步評估是否對該處分提

起行政救濟，若行政機關不予清楚敘明理由，則將妨礙人民評估

風險之機會，申言之，如能透過理由說明始人民認同處分結果，

亦可能減少不必要之行政爭訟，實具有減輕訴訟資源耗費之功能；

此外，倘允許行政機關得於訴訟中追補或更正理由，或允許法院

依職權為之，將使行政機關法定說明理由義務，淪為不具違反效

                                                      
9
 盛子龍，行政訴訟程序中行政處分理由追補之研究，刊載於中原財經法學第9期（2002年12月），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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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自然債務」，果爾，勢必悖離權利保障實效性與依法行政

原則10。 

    （三）就權利救濟之機會而言 

固然，原行政處分僅為初步之行政決定，於歷經訴願獲得維持後，

始為整個行政權系統對外生效之最終決定，亦為行政法院撤銷訴

訟之審判對象，故訴願決定書維持原處分所提出或補充之理由，

即為原行政處分所吸收，而成為原處分理由之一部分，就此觀察，

原處分即便未盡說明理由義務，訴願審議機關亦可加以補充說明

（訴願法第 79條第 2項參照），然此時值得吾人深思者為，既然

訴願亦為行政爭訟體制一環，若原處分機關未盡說理義務，則人

民於訴願程序中自難以周全攻防，況且訴願審議機關尚得補足原

處分理由，準此，實質上形同剝奪人民於行政救濟之一個審級，

復因訴願審議機關得審議行政處分之「妥當性」或「合目的性」

（按本於權力分立原理，行政法院除原處分裁量有重大瑕疵外，

僅能審查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如實質上予以剝奪此一救濟

階段，對人民權利之影響難謂不大；甚者，若容許行政機關於行

政訴訟中追補或更正原處分之理由，則無異行政法院延續訴願審

議機關之腳步，持續治癒原處分之瑕疵，除於程序之公正可議外，

                                                      
10

 盛子龍，前揭文，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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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助長行政機關怠於依法說明處分理由。另外，有學者指出，倘

若依據肯定見解，裁罰處分屬於稽徵機關之行政裁量決定時，則

在訴訟程序上追補裁罰處分之理由，雖然不影響處分之同一性，

但新的衡量理由之追補，並未經訴願決定機關重新參與，而勢必

剝奪其合目的性審查之權限，影響當事人之訴願審級利益，通常

即不能為單純的理由追補11。 

（四）就程序經濟權衡而言 

設就行政處分之結果觀察，該結果於事實上及法律上均為行政機

關唯一正確之決定時，如果僅因為行政機關記載了錯誤的理由或

理由欠備，即必須以行政法院判決將原處分撤銷，此時似乎亦未

盡妥適，蓋如此一來，行政機關機來勢必重新更正或敘明理由，

再作成一個相同內容之行政處分，導致程序反覆並虛耗社會成本，

淪為毫無意義之形式主義爾爾12。尤其以本判決之訟爭事實而言，

被告機關縱未清楚敘明其裁處罰鍰額度之心證理由、漏未說明其

是否已經審酌原告前已繳納緩起訴處分金之情節，但既然原處分

之結果，無論於法律面或事實面，客觀上均屬合法、妥當之決定，

若不容許被告機關於行政訴訟中追補或更正相關理由，以治癒該

「微量瑕疵」，則似乎流於「為撤銷而撤銷」，並有害於程序經

                                                      
11

 陳清秀，前揭文，頁 24。 
12

 盛子龍，前揭文，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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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之虞，矧事實上，行政機關所承辦之案件及作成行政處分之數

量，遠遠超過法院之判決，如一概要求行政機關於作成處分時，

必須如司法裁判般嚴謹翔實地敘明充分之理由，不得有任何遺漏

或瑕疵，則勢必遲緩行政效率，且似亦忽略行政機關本於各領域

專業所行使之裁量職權及判斷餘地。除此之外，於稅務案件，倘

行政法院撤銷原處分後，在稅捐機關重新作成行政處分時，倘已

逾越核課期間（稅捐稽徵法第 21條），則勢必產生稅捐機關能否

再行核課之新一波法律爭議，如因此罹於時效，於租稅正義等公

共利益亦屬有害。 

五、結論與簡評 

（一）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基於程序經濟及防止衍生不必要之法律

爭議，對於不影響原行政處分法律或事實上判斷之瑕疵，應容許

行政機關於行政訴訟中追補或更正相關理由。至於其容許之界限，

或可參考下列判斷標準13： 

1. 有無影響行政處分之本質與結果（如行政機關追加適用新法，

以維持原處分之合法性時，應可認為重大變更其裁罰處分本

質，已欠缺處分之同一性，不應准許）。 

                                                      
13

 陳清秀，前揭文，頁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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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無妨害處分相對人之權利防禦（重在維護處分相對人陳述

意見之權利，保障正當法律程序，避免突襲性裁判）。 

3. 有無保障處分相對人之訴願審級利益（確保使行政處分接受

合目的性審查之機會）。 

（二） 本例中，被告機關因原告虛列捐贈扣除額導致漏報所得稅額，乃

按漏稅額裁處 1倍罰鍰，雖未於作成原處分時，充分敘明相關裁

量理由，但因被告機關於行政訴訟中，以書狀補充敘明其裁罰之

相關理由，並就原告前雖繳納緩起訴處分金，但對於原處分之裁

罰額度並無影響等情，提出充分之說明，於此情形，既然原處分

於事實上及法律上皆無不當、違法情形存在，最高行政法院本於

「追補或更正之請求優於撤銷之請求」、「權力分立」等理由，

肯認被告機關得於行政訴訟中追補相關行政處分裁量理由，行政

法院並應予審酌，乃將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4，

基於訴訟經濟及避免衍生無謂法律爭議之立場，並參酌學理上之

相關判斷標準，本文原則上肯定本判決之處理方式，第本判決理

由所立基之「追補或更正之請求優於撤銷之請求」15，其法理依

據何在，似乎猶待進一步說明釐清。 

                                                      
14
嗣更一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29 號）隨即遵循發回意旨，駁回原告之訴。 

15
此即為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中持肯定見解之通用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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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誠如論者所質疑及擔憂者：「行政法院就從德國的經驗裡，試圖

以「一般法理」（例如：『補正或更正之請求優於撤銷之請求』

之法理？）的包裝，來正當化法院拯救行政處分的努力。然而，

德國法上的實踐經驗，即使配合部分立法，仍然存在相當混亂的

實務與學術爭議。我們義無反顧地取法德國經驗時，可能也要再

思考，我們一方面認為台灣行政實務體系對於行政程序法的認識

程度仍有待加強，但是另一方面卻又迅速地將具有相對穩健行政

體制的德國，在數十年來發展出的經驗，轉殖到台灣實務上。這

種本在德國就被批判可能過度傷害行政程序保障價值的理由追補

制度，用在行政程序法施行未滿 20年的台灣，老實說，筆者仍心

存擔憂。從前述行政法院的裁判中，也少有論述相關追補合法性

要件之判斷者（例如理由或衡量內容存在之時點；是否影響當事

人權利防禦；是否於追補時免除先行程序之義務等）16」良有以

也，殊值吾人傾聽、深思。 

                                                      
16
程明修，行政訴訟中行政處分裁量斟酌內容之追加補充，2013 年 5 月 29 日司法院主辦行政訴訟學術研

討會「行政訴訟中行政處分裁量斟酌內容之追加補充」報告資料，頁 57。  


